
永州市政府采购合同

采购合同编号 : 蓝财采成[2026]第00018号

为了保护甲、乙双方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

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双方签订本合同协议书。

1.项目信息

（1）采购项目名称 : 蓝山县中央财政国土绿化示范项目(蓝山县荆竹国有林场建设区)

（2）采购计划编号 : 蓝财采计2026[00014]号

（3）项目包名 : 第一包

2.合同金额

（1）合同金额小写 : 758724元

（2）合同金额大写 : 柒拾伍万捌仟柒佰贰拾肆元整

3.履行合同的时间及地点

起始日期 : 2026-03-28， 完成日期 : 2029-12-31。 总日历天数 : 1375天。

地点 : 蓝山县荆竹国有林场

4.付款 :

（1）乙方全面组织进场正常施工20天后，甲方向乙方无息支付合同金额的20%作为预付款（非

国有企事业单位需要提供预付款银行保函后支付，未提供预付款保函的不予支付预付款）； 

（2）乙方按合同要求完成抚育间伐、修枝整形、林地清理并经现场验收合格后，无息支付合格面积

合同金额的45%; （3）乙方按合同要求完成整地、补植、第一年抚育管护并经现场验收合格后，无

息支付合格面积合同金额的20%； （4）乙方按合同要求完成第三年抚育管护建设内容，完成并经验

收后，甲方无息支付相应工程款的15%。 （5）发票：乙方应提供合法合规、符合国家税务局规定的

正式发票，发票总金额应与本协议合同金额一致，否则甲方可以拒不付款并且不承担任何责任。 

（6）以上付款条件均以财政资金到账的情况为前提，因政府财政审批流程导致付款迟延或财政关账

期间无法支付的，乙方应予以理解，不视为甲方违约。

5.解决合同纠纷方式

首先通过双方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则通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纠纷

6.组成合同的文件

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如下述文件之间有任何抵触、矛盾或歧义，应按以下

顺序解释 :

（1）在采购或合同履行过程中乙方作出的承诺以及双方协商达成的变更或补充协议

（2）本合同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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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标/成交通知书

（4）投标文件

（5）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

（6）政府采购合同通用条款

（7）标准、规范及有关技术文件，图纸。

（8）其他合同文件。

7.除标的外的其他内容(可以补充双方责任义务、违约处理、验收条款等等)

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

本章第二节

第1.1款

甲方名称、地址 蓝山县荆竹国有林场

本章第二节

第1.2（6）项

项目现场 荆竹国有林场坪河工区（具体施工范围以作业设计为准）

本章第二节

第5.1款

履行合同的时间、地

点及方式

服务时间：2026年3月28日至2029年12月31日。

服务地点： 荆竹国有林场坪河工区（具体施工范围以作业设计为

准）

交货方式： 验收合格

本章第二节

第9.2（1）项

质量保证期 符合国家相关质量标准及上级验收要求。

本章第二节

第9.2（3）项

响应时间 24小时内

（1）乙方全面组织进场正常施工20天后，甲方向乙方无息支付合

同金额的20%作为预付款（非国有企事业单位需要提供预付款银行

保函后支付，未提供预付款保函的不予支付预付款）；

（2）乙方按合同要求完成抚育间伐、修枝整形、林地清理并经现

本章第二节

第13.5款

合同价款支付方式和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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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验收合格后，无息支付合格面积合同金额的45%;

（3）乙方按合同要求完成整地、补植、第一年抚育管护并经现场

验收合格后，无息支付合格面积合同金额的20%；

（4）乙方按合同要求完成第三年抚育管护建设内容，完成并经验

收后，甲方无息支付相应工程款的15%。

（5）发票：乙方应提供合法合规、符合国家税务局规定的正式发

票，发票总金额应与本协议合同金额一致，否则甲方可以拒不付款

并且不承担任何责任。

（6）以上付款条件均以财政资金到账的情况为前提，因政府财政

审批流程导致付款迟延或财政关账期间无法支付的，乙方应予以理

解，不视为甲方违约。

 

本章第二节

第

14.2（6）项

乙方提供的其他服务 / ，或第五章采购需求。

本章第二节

第23.1款

合同未尽事项 签订合同时双方约定

 

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合同签订起立即生效。

合同份数

本合同一式2份，采购人执1份，供应商执1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合同订立时间 :

2026-03-28

甲方 : 蓝山县荆竹国有林场（签章）
甲方唯一码 : 12431127448032414N

法定代表人 : 唐正生

委托代理人 : 刘福军

乙方 : 湖南郁葱农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签章）
乙方唯一码 : 91431127680311418C

法定代表人 : 邱维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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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 13874678478

传真 :

委托代理人 : 赵伍胜

电话 : 18974600831

开户银行 : 湖南蓝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开户支行 : 湖南蓝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银行账号 : 82014200000000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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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

蓝山县中央财政国土绿化示范项目(蓝山县荆竹国有林场建设区)合同清单一览表

采购计划编号 : 蓝财采计2026[00014]号 合同编号 : 蓝财采成[2026]第00018号

序

号
采购品目 需求名

数

量

单位(台/个

/年/项/次)

采购单价

(元)

供应商响应单

价(元)

1
C09029900-其他林

业服务

蓝山县中央财政国土

绿化示范项目
1 次 824,700 758,724

以上合计金额:小写: 758,724 大写: 柒拾伍万捌仟柒佰贰拾肆元整

注意: 供应商的服务和工程内容详情不便在合同中展示,具体内容详见其投标文件pdf

供应商 : 湖南郁葱农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章）
供应商唯一码 : 91431127680311418C

日期 : 2026年0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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